
【举案说法】

□颜东岳

员工离职致损应赔偿
单位不得因此扣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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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博雅

遭遇消费“陷阱”
提示： 消费者应主动向工商

部门投诉， 避免损失

随着暑假的来临， 不少商家
又开始大搞促销竞赛 。 与之相
伴， 各种消费纠纷也随之增多 。
近日， 记者通过对大兴工商分局
受理的消费投诉维权案件的采
访， 盘点了部分 “潜伏” 在消费
者身边的消费陷阱， 并就相关热
点问题进行了简要总结与分析。
希望能进一步提高消费者的维权
技能、 合法维权、 理性维权； 同
时警示经营者， 提升自律经营、
守法经营意识。

购买商品获赠品
同样享受“三包”服务

王先生看到北京某超市宣传
“购买某品牌电视送手机”的促销
活动， 于是花6800元购买了一台
电视， 并且获赠了一部某品牌手
机。之后，王先生使用获赠的手机
时发现该手机信号很差， 无法通
话，找到商家要求更换，商家以手
机是赠品不能享受三包服务为
由，拒绝更换。 无奈，王先生向经
营者所在地采育工商所投诉。 经
工商所调查调解， 经营者为王先
生免费更换了一部同款新手机。

评析
《合同法》 第191条第一款规

定： “赠与的财产有瑕疵的， 赠
与人不承担责任 。 附义务的赠
与， 赠与的财产有瑕疵的， 赠与
人在附义务的限度内承担与出卖
人相同的责任。” 《零售商促销
行为管理办法》 第12条： “零售
商开展促销活动， 不得降低促销
商品 （包括有奖销售的奖品、 赠
品） 的质量和售后服务水平， 不
得将质量不合格的物品作为奖
品、 赠品。” 《移动电话机商品
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 第3条：
“移动电话机商品实行谁销售谁
负责三包的原则。 销售者与生产
者或供货者、 销售者与修理者、
生产者或供货者与修理者之间订
立的合同， 不得免除本规定的三
包责任和义务。” 第23条： “对
于在经营活动中赠送的移动电话
机商品， 应当按照本规定承担三
包责任”。

本案中， 王先生在经营者开
展促销活动中以购买电视为附加
条件获赠手机， 根据上述法律法
规规定，该手机应当享受“三包”
服务，经营者应当为消费者更换。

销售手机不合格
工商调解商家退款

韩先生在大兴区黄村镇某手
机专卖店购买了某品牌手机一
部， 使用后发现该产品存在待机
时间短、 屏幕抖动等问题， 怀疑
其为伪劣产品， 于是到经营者所
在地兴政街工商所进行投诉。 工
商干部通过观察， 直观上感觉该
手机存在质量问题， 建议韩先生
到具有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检
测。 不久， 韩先生提供了手机的
检测报告， 判断该手机为不合格
商品。 经调解， 经营者为韩先生

退还货款1999元。

评析
《消法》 第24条规定 ： “经

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不符合
质量要求的， 消费者可以依照国
家规定、 当事人约定退货， 或者
要求经营者履行更换、 修理等义
务。 没有国家规定和当事人约定
的， 消费者可以自收到商品之日
起7日内退货； 7日后符合法定解
除合同条件的， 消费者可以及时
退货， 不符合法定解除合同条件
的， 可以要求经营者履行更换、
修理等义务。”

本案中， 经营者销售的手机
为不合格的商品， 消费者在7日
内发现问题， 有权要求更换或者
退货。

衣服干洗遭污损
店家赔钱又被罚款

刘先生到某洗衣店干洗羽绒
服， 取衣时发现淡灰色的羽绒服
两边兜口处被染上黑色的污点，
衣服未取回。 消费者要求赔偿衣
物损失， 对方认可责任， 但双方
针对赔偿金额无法达成一致。 刘
先生为此投诉到经营者所在地鹿
圈工商所， 经调解， 经营者赔偿
消费者衣服损失1000元。

评析
《消法》 第52条规定 ： “经

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 造成消
费者财产损害的， 应当依照法律
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承担修理、
重作、 更换、 退货、 补足商品数
量、 退还货款和服务费用或者赔
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因而， 本
案中的商家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
任。

同时， 依据 《北京市洗染行
业经营管理规范 》 第26条的规
定： “对于非保价服务的衣物，
因经营者的责任造成损坏， 丢失
的， 应根据购衣凭证所标注的购
物时间、 价格实行折价赔偿。 年
折旧率为20％ (不足按一年计 )，
逐年递增 ， 折旧率最高不超过
70％。 购买时间不超过3个月的
赔付额应当为购买价格的95％；
购买时间不超过6个月的赔付额
应当为购买价格的90％， 不能出
示购衣凭证的， 可依据收件单上
记录的品牌参考市场价， 以折旧
估价赔偿。 未表明品牌、 规格、
新旧程度的按洗涤费用最高不超
过20倍给予赔偿。 赔偿后的衣物
归经营者所有， 如消费者索要，

可减少30％的赔款。”
因此， 本案中， 双方可依据

上述规定来确定具体的赔偿金
额。

窗户安装质量差
经营者退货又认错

陶某从某门窗公司购买一套
断桥铝窗户并进行安装， 总价款
达22000元 ， 先支付6000元订货
款。 在部分窗户安装后出现接口
断裂等情况 ， 陶某要求商家维
修 ， 但商家总是推脱 ， 甚至拒
绝。 陶某无奈投诉到经营者所在
地庞各庄工商所。 经工商人员耐
心调解， 最终经营者同意退货并
退回陶某订货款。

评析
此案是一起典型的服务质量

投诉案。 依据 《消法》 第23条第
三款的规定： “经营者提供的机
动车 、 计算机 、 电视机 、 电冰
箱、 空调器、 洗衣机等耐用商品
或者装饰装修等服务， 消费者自
接受商品或者服务之日起6个月
内发现瑕疵， 发生争议的， 由经
营者承担有关瑕疵的举证责任。”

本案中经营者提供的服务属
于装饰装修服务， 由于经营者安
装服务质量不过关， 出现产品缝
隙过大、 接口断裂等情况， 在6
个月内， 经营者表示无法举证无
瑕疵。

依据 《消法 》 第 24条的规
定： “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
务不符合质量要求的， 消费者可
以依照国家规定、 当事人约定退
货， 或者要求经营者履行更换、
修理等义务。 没有国家规定和当
事人约定的， 消费者可以自收到
商品之日起7日内退货； 7日后符
合法定解除合同条件的， 消费者
可以及时退货， 不符合法定解除
合同条件的， 可以要求经营者履
行更换、 修理等义务。” 经营者
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预付费卡没服务
商家应当及时退费

张女士在大兴区黄村镇某商
业中心四层办理游泳卡。 后来经
营者因内部装修导致无法继续提
供游泳服务， 张女士要求退还剩
余费用， 双方就退还金额无法达
成一致， 张女士请求兴政街工商
所调解。 在工商所工作人员的积
极调解下， 经营者退还消费者剩
余金额。

评析
《北京市消费类预付费服务

交易合同行为指引 》 第15条规
定： “经营者暂停营业的， 应当
提前以店堂告示及双方约定的其
他形式告知消费者。 经营者需暂
停营业超过30日以上的， 应当在
暂停营业15日前以店堂告示及双
方约定的其他形式告知消费者。
消费者要求解除合同的， 经营者
应当参照第14条的标准扣除已消
费金额后， 一次性返还预付费用
余额 ； 消费者不要求解除合同
的， 有效期限相应顺延或由双方
另行协商解决办法。” 最终， 经
营者诚恳为消费者道歉， 退换了
消费者剩余钱款， 并及时张贴告
示告知消费者可办理退费手续。

网购商品不满意
7日内无理由退货

王某通过淘宝天猫网上商
店， 在商家未进行一对一告知不
适用无理由退货的情况下以400
元的价格， 购买北京某公司生产
的某品牌上衣1件， 因购买后个
人感觉不喜欢， 于是在网上办理
退款手续 ， 并已将商品寄回商
家。 半个月后经营者仍未退款，
王某要求尽快退款， 对方无故拖
延， 王某无奈向经营者所在地德
茂工商所投诉 。 经工商部门调
解， 经营者退还了王某的货款。

评析
根据 《消法 》 第 25条的规

定： “经营者采用网络、 电视、
电话、 邮购等方式销售商品， 消
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7日
内退货， 且无需说明理由， 但下
列商品除外： 消费者定作的； 鲜
活易腐的； 在线下载或者消费者
拆封的音像制品、 计算机软件等
数字化商品 ； 交付的报纸 、 期
刊。 除前款所列商品外， 其他根
据商品性质并经消费者在购买时
确认不宜退货的商品， 不适用无
理由退货。 消费者退货的商品应
当完好。 经营者应当自收到退回
商品之日起7日内返还消费者支
付的商品价款。 退回商品的运费
由消费者承担； 经营者和消费者
另有约定的， 按照约定。”

本案中王某通过互联网购买
商品， 在规定时限内， 将完好的
商品退还了经营者， 退货过程符
合 《消法》 无理由退货的规定，
履行了相关义务， 经营者应当按
照法律的规定退还货款。

咋维权？
郭女士曾是一家公司唯一的

技术指导工。 三个月前， 因另一
家单位承诺高工资、 高福利、 高
待遇， 加之郭女士觉得在原单位
的发展前景远比公司要好得多，
遂向公司提交了书面辞呈， 要求
立即解除尚有三年到期的劳动合
同。 因被公司断然拒绝， 郭女士
便甩手而去。 不料， 此后公司却
扣押了郭女士的档案， 理由是郭
女士没有提前30日通知而离职，
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尤其是
郭女士的突然辞职， 已经使公司
停产9天， 造成13万余元的直接
经济损失， 郭女士不对此作出赔
偿 ， 自然别想办理档案转移手
续。 请问： 公司的做法对吗？

说法
虽然郭女士系违法 “跳槽 ”

并给公司造成了损失， 但公司也
不得扣留郭女士的档案。

《劳动合同法 》 规定 ： 劳动
者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
单位， 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劳动
者违反本法规定解除劳动合同，
或者违反劳动合同中约定的保密
义务或者竞业限制， 给用人单位
造成损失的 ， 应当承担赔偿责
任。

即在郭女士没有提前30日辞
职， 并在客观上已经造成公司停
产损失的情况下， 公司的确有权
要求郭女士赔偿损失。 但这并不
等于公司为获得赔偿便可以不择
手段， 而是照样应当进行协商，
如果不能达成一致， 则可以通过
仲裁 、 诉讼的等正当方式来解
决。 公司以档案相要挟， 坚持如
果郭女士不作出赔偿， 就别想办
理档案转移手续， 无疑由于属于
“以毒攻毒” 式的维权而为法律
所禁止， 也违反了自身的法定义
务。 因为 《劳动合同法》 第50条
规定： “用人单位应当在解除或
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出具解除或者
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 并在15日
内为劳动者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
关系转移手续。”

《企业职工档案管理工作的
规定》 第18条也明确： “企业职
工调动、 辞职、 解除劳动合同或
被开除、 辞退等， 应由职工所在
单位在一个月内将其档案转交其
新的工作单位或其户口所在地的
街道劳动 （组织人事） 部门。 职
工被劳教、 劳改， 原所在单位今
后还准备录用的， 其档案由原所
在单位保管。” 《关于固定工签
订劳动合同有关问题的函》 同样
表明， 用人单位与职工解除劳动
关系后， 应及时将职工档案转到
职工新的接收单位 ;无接收单位
的 ， 应转到职工本人户口所在
地。 也就是说， 不管劳动者以何
种方式离开用人单位， 是否具有
正当理由、 是否给用人单位造成
损失， 用人单位均具有及时将其
个人档案转出的义务。 公司固执
己见的结果， 只能是两败俱伤：
郭女士要承担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的赔偿责任， 公司也应对扣押郭
女士档案所导致的损失给予赔
偿。


